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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图书馆立法及其支撑研究

李国新

摘摇 要摇 2008 年 11 月,《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启动。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牵头进行的支撑研究

涉及 11 个研究专题,为立法提供思想、理论、学术、方案等方面支撑。 立“大法冶还是立“小法冶,是围绕图书馆立

法争论的问题之一。 《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书馆,业内看法不一,立法实践尚无定论。 图书馆人应以

积极、负责、理性的态度参与和推动立法进程。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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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November 2008熏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Library Law was launched. The
supporting researches led by the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volves 11 research topics熏
providing the legislation with ideological熏 theoretical熏 academic and schematic assistance. One of the debated issues about
the library legislation is whether to establish a 薹law薰 or an 薹act薰. As to whether the Public Library Law should cove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熏 the opinions in the library community are divided熏 and there is also disagree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Librarians should adopt a positive熏 responsible and rational attitude and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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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公共图书馆法》启动与支撑研究

进程

2001 年启动、2004 年中断的《图书馆法》制
定工作,是我国新时期图书馆立法的最初尝试。
此后,在国家的立法和事业发展规划中,研究制

定“图书馆法冶的任务并没有消失。 2004 年中宣

部印发《关于制定我国文化立法十年规划(2004
- 2013)的建议》,将图书馆法列入前五年的立

法规划[1] 。 2006 年 9 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冶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抓紧研究制定图

书馆法冶列为“十一五冶文化立法的任务之一。
2008 年 10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公布,“图书馆法冶被列为“第二类项目冶,即“研
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冶 [2] 。
2008 年 11 月 18 日,文化部召开《公共图书馆

法》立法工作会议,明确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的图书馆法从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做
起。 以此为标志,我国的图书馆立法工作在

2004 年中断以后经过为时不短的酝酿准备又进

入到再次启动并加快进程的阶段。 这次会议还

决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牵头,协
调和组织全国的力量,首先对《公共图书馆法》
将要涉及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制度展开支撑研

究,为法律的框架体系设计和条文起草提供思

想、理论、学术、方案等方面支撑。
2009 年 1 月初,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9 年新

年峰会在北京召开,专题讨论、部署《公共图书

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事宜。 与会代表热烈讨论、
畅所欲言,确定了围绕《公共图书馆法》的 11 个

支撑研究专题,并按照专家学者、图书馆管理

者、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原则,组建了相

应的专题研究组;为保证整个支撑研究的有机

协调和整体推进,还成立了统筹与协调研究工

作的“协调组冶。 会后,支撑研究以专题组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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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正式开始。
2009 年 7 月中旬,支撑研究的初步成果由

中国图书馆学会提交文化部,标志着支撑研究

第一阶段工作的完成。 在历时半年多的研究过

程中,“协调组冶先后召开工作会议 5 次,各专题

组分别召开研讨会 10 多次,有的专题组还进行

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和典型地区的实地调研,
直接参与专题研究的有 70 多人,汇总的初步成

果达 150 万字左右。 目前,支撑研究进入第二阶

段,即对初步成果的修改与完善。
这次围绕《公共图书馆法》制定而进行的支

撑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我国图书馆界动员

力量广泛、涉及内容全面、研究目标明确、组织

保障有力的立法专题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从本期起开辟专栏,连续刊载支撑研究的成果,
展现的是在初步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修改、完
善而又高度凝缩的核心内容,将为我国图书馆

法治建设进程留下历史记录。

2摇 支撑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共涉及 11
个专题,具体如下:

(1)国内外图书馆立法资料收集与分析

(2)公共图书馆立法背景与必要性、可行性

研究

(3)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研究

(4)公共图书馆的设置与体系建设研究

(5)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研究

(6)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研究

(7)公共图书馆人、财、物保障及呈缴本制

度研究

(8)著作权保护法律法规在公共图书馆的

适用研究

(9)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法律保障

研究

(10)读者权益与图书馆服务研究

(11)公共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冶———数字

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发展研究

应该说,立法支撑研究比较广泛地涉及了

与公共图书馆设置、运营、服务、保障有关的主

要问题。 这是因为立法支撑研究不是纯理论纯

学术研究,是针对性很强的应用研究。 支撑研

究涉及的问题,与未来《公共图书馆法》将要规

范的重要问题、建立的基本制度相一致。 但是

必须强调,支撑研究不是法律本身,支撑研究的

结论也不是法律条文本身。 在整个研究过程

中,支撑研究秉持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国内外已有

理论、观点、制度、方案、事例的产生、演变与现

状为基础。 立法支撑研究不是个人学术专著,
首先应该如实呈现相关问题的历史流变与现实

状况,勾勒出国内外已有法律、政策的变化轨迹

和发展趋势,展现各家之言,体现不同的利益诉

求,为法律的最终选择与决断提供比较的基础、
判断的理据、参考的事实,以及全面、系统、真实

的资料。
第二,以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进

程中的重大现实性问题和事关我国公共图书馆

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制度为研究重点。 中国的

法律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首先要明确,对
国外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中国的社会发展水

平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现实状况,考虑引进或

应用的社会环境、必要性与可能性,即便是发达

国家今天已经比较成熟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有
些也难以简单地“拿来所用冶,因为发达国家的

制度确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其次,我国

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

题,试图毕其功于首次制定《公共图书馆法》一

役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分析研究目前阶

段制约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解决,怎样解决,或者能解决

到什么程度。 总之,立法支撑研究必须在借鉴

国际经验与立足中国国情之间、适当超前与面

对现实之间、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寻求平衡,力
求通过有重点、适度地解决一些事关全局的重

要问题来推动事业稳步发展。
第三,以完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实现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

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基

本文化需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为研

究的指导思想。 积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法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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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必须明确,《公共图书

馆法》不是公共图书馆“保护法冶,也不是公共图

书馆员“保护法冶,它保护的是公众利用公共图

书馆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保护的是公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 所有对公共图书馆本身的条件保障

和制度设计,都必须站在如何更好地保障公众

实现利用图书馆权利的高度去审视、去选择、去
研究、去设计。 为图书馆事业立法,是党和政府

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领域立

法思路的体现,《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

在指导思想上必须体现这样的高度。

3摇 关于“大法冶与“小法冶

“大法冶与“小法冶是业内的一种形象说法。
所谓“大法冶,是指覆盖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图书

馆事业基本法冶;所谓“小法冶,是指专门规范某

一类图书馆的专门类型图书馆法。 2001 年启

动、2004 年中断的《图书馆法》被称为“大法冶,
目前正在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法》 被称为“小
法冶。 我国首次制定“图书馆法冶是应该立“大
法冶还是立“小法冶,这是业内长期争论的一个问

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的是

“图书馆法冶,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在落实立法

规划时将其具体化为《公共图书馆法》。 直到今

天,尽管制定《公共图书馆法》的工作已经在实

质性进行,围绕“大法冶“小法冶的争论仍未停息。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课题组对这

一问题也有过多次热烈的讨论。 目前达成的基

本共识是,从理论上说,图书馆法治建设由“大
法冶切入还是由“小法冶切入各有利弊;就国际经

验看,图书馆立法以“公共图书馆法冶居多;就我

国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需求看,从《公共图书馆

法》做起是解决迫切问题、加快立法进程的理性

选择。
立“大法冶可以为各级各类图书馆提供基本

的法律保障,形成普遍性的基本规范,有利于图

书馆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有利于形成全国统

一的图书馆服务体系。 同时,尽管各级各类图

书馆的性质功能有区别,但毕竟有许多基本理

念、基本原则、基本规范是相同的,从图书馆法

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来说,立“大
法冶是一种节省立法资源的举措。 立“大法冶在

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 韩国 1963 年最初颁布、
2006 年最新修订的《图书馆法》堪称范本:总则

和图书馆政策建立、体系推进、图书馆在消除知

识信息差距上的责任与义务等内容覆盖各级各

类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

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不同类型图

书馆的设置、业务及特殊问题,则分章分别规

范[3] 。 韩国学者说,他们的图书馆法是“图书馆

基本法冶 [4] 。 立“大法冶的难点在于不同类型图

书馆的兼顾与协调。 在中国,这一问题显得尤

为突出。 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骨干力量的公

共、高校、科研三大系统图书馆分属于国务院不

同的行政主管部门,长期的条块分割、系统壁

垒,使得相互协调和形成共识异常困难。 2004
年搁浅的《图书馆法》,很大程度上就归咎于不

同系统的图书馆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不

够、不力。 面对我国目前的图书馆事业管理体

制和保障渠道,立“大法冶很难快速推进图书馆

法治建设的进程。
国际上迄今为止出现的图书馆法,确实也

是以公共图书馆法为主。 本次立法支撑研究

“国内外图书馆立法资料收集与分析冶专题组收

集到的有全文文本的国外公共图书馆法就达 71
部。 有些国家的法律虽然名为“图书馆法冶,但
实际上是“公共图书馆法冶,典型的如日本;韩国

的《图书馆法》虽然覆盖了各级各类图书馆,但
看一下具体内容,也是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规定

面广、具体,有关其他类型图书馆的规定原则、
简单。 国内的地方性图书馆立法同样如此。 在

已经颁布的 4 部省级条例、4 部省级政府规章

中,只有《北京市图书馆条例》理论上覆盖了各

类图书馆,实际上同样是以规范公共图书馆为

主。 国内外的这一共同现象说明:一方面,公共

图书馆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的职业

使命和社会职责,是图书馆的旗帜和代表;另一

方面,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认知程度、生存和发展

的环境面临着更多的社会性制约因素,因此更

需要法律的保障。 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矛盾更为突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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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法》入手推进整个图书馆法治建设

进程,会产生举重以明轻、抓纲以带目之功效。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制定《公共图书馆法》

是我国图书馆法治建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实

际上,放眼世界,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用
于规范图书馆的专门法律虽说不可能太多,但
也不是只有一部就行。 美国以及和其体制类似

的国家,图书馆立法以地方为主,日本和韩国国

家层面的图书馆专门法律都有三部(日本为《图
书馆法》、《国立国会图书馆法》、《学校图书馆

法》;韩国为《图书馆法》、《国会图书馆法》、《学
校图书馆振兴法》),与法律配套的规章、细则更

多。 先立“大法冶还是先立“小法冶,各国的做法

也不尽相同。 韩国走的是先立“大法冶之路,日
本则相反,现有的都是“小法冶,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拟议的“图书馆事业基本法冶至今未见下

文。 国内的和国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

表明,图书馆事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的是一个

法律保障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建设需要有切入

点,更是一个逐步推进和完善的过程。

4摇 关于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书馆? 这

是一个由立“小法冶引发的新问题。 业内对此看

法不一,导致立法实践至今尚无定论。
从学理上说,国家图书馆确实是与公共图

书馆具有不同性质、功能的图书馆类型。 国际

图联从 1966 年开始制定、1974 年由国际标准化

组织最初发布至今已更新至第四版的《国际图

书馆统计》对图书馆的分类中,国家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是各自独立的、并列的图书馆类型[5] 。
权威性工具书从《不列颠百科全书》 [6] 到《中国

大百科全书》 [7]420 - 421、国内外的专业教科书在

划分图书馆类型时也都是把国家图书馆和公共

图书馆分列。 当然,世界上的国家图书馆并不

是只有一种形态。 有国会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

合一的,典型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

会图书馆;有大学图书馆兼做国家图书馆的,如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图书馆;有科学图书馆兼做国家图书馆的,如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美国国立农业图书馆,我国

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改称“国家科学图书馆冶后
也属这种类型;还有公共性的国家图书馆,英
国、法国和我国的国家图书馆都属此类[7]171 - 172。

就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一方面国家图书馆

的形态原本就属于公共性的国家图书馆;另一

方面,由于我国图书馆资源的短缺,长期以来国

家图书馆事实上承担了许多公共图书馆的职

能,因此,在许多人特别是一般公众的心目中,
国家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没什么区别,国家图

书馆就是全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人们也往往

按公共图书馆去要求、去衡量国家图书馆。
学理和现实的矛盾表现在这次立法工作

上,就引发了《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

书馆的不同看法。 在立法支撑研究启动之初形

成的工作方案是:争取国家图书馆单独立法,比
如由国务院制定《国家图书馆条例》,《公共图书

馆法》不涉及国家图书馆。 据此方案,国家图书

馆组织了专门的“《国家图书馆条例》支撑研究

课题组冶,与《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课题

组并行工作。 从国际上看,由于国家图书馆的

特殊性,为其单独立法的国家并不少见。 据《公
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课题组的初步调查,
目前可以获得全文文本的国外国家图书馆专门

立法至少有 24 部,既有像美国、英国、德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巴

布亚新几内亚、毛里求斯、孟加拉、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此外,还有至少 17
部主要针对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呈缴法[8] 。 从

国际经验看,国家图书馆单独立法也不是不可

尝试的路径。
笔者认为,面对我国目前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现状,可以暂时搁置学理上的争论而从实际

出发考虑:如果有可能争取到国家图书馆单独

立法,既使国家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有了法律保

障,又可以廓清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纠结不清的局面,实为最佳方案;如果

在目前阶段国家图书馆难以单独立法,则以专

章写进《公共图书馆法》为现实选择。 事实上,
《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书馆,绝不仅

仅是多一个概念少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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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整个法律草案的结构与内容。 比如出版物

呈缴制度、国家总书库功能、代表本国图书馆界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功能等,都是国家图书馆特

有的功能,《公共图书馆法》是否涉及国家图书

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和规范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如果涉及国家图书馆,由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演化而来的“国家科学图书馆冶怎样处理,也
是需要研究和作出决断的问题。 在中国图书馆

学会 2009 年年会上第一次付诸讨论的《公共图

书馆法(讨论稿)》,明显地表现出了对怎样表述

和处理国家图书馆以及相关问题的不够明确和

不够到位。

5摇 余论

法律保障是图书馆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最根

本的保障。 但是,一部法律不能解决事业发展

的全部问题;今天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制定的

法律,必定有今天的时代性和局限性;立法重要

而艰难,法律的真正落实更重要,更艰难。 这

些,目睹了历史、参与了实践的图书馆人过去、
现在都明白,将来也会明白,我国地方性图书馆

法律规章在各地实施的成效不一、作用有别也

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笔者认为,法律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对业内关注的重要问题也许只

能有限解决或暂时不能解决,甚至可能会给图

书馆和图书馆员带来一些新的规范或约束,所
有这些都不是不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立

法进程的理由。 制定《公共图书馆法》是推进我

国图书馆法治建设的历史性契机,在彰显图书

馆社会价值、实现图书馆职业使命、促进图书馆

事业发展等方面,法律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

作用,图书馆人应以积极、负责、理性的态度参

与其中,推动立法进程。
立法支撑研究将伴随立法工作的全过程。

支撑研究形成的成果也将不断拓展、深化和完

善。 支撑研究希望能在广泛吸纳业内同仁长期

积累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全面、深
入、扎实的研究,为《公共图书馆法》的制定提供

切实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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